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新增材料工程及化學安全類科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表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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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試科目

	技術
	地質礦冶
	礦冶材料
	材料工程
	[bookmark: _GoBack]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工程科學、工程技術、工程與系統科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化學、化學工程、陶業工程、化學暨生物化學、生物科技、生物機電工程、生醫光電工程、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光機電暨材料、光電工程、光電與材料科技、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光電暨固態電子、光電與通訊工程、自動化及機電整合、機電整合技術、材料科學、材料科學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材料科技、材料工程、材料與應用科技、材料及資源工程、奈米材料、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材料與纖維、纖維與複合材料、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冶金及材料、動力及系統工程、應用力學、應用化學、系統工程、物理、核子工程、航太與系統工程、航空電子、海洋科學、動力機械工程、光電與通訊、微電子工程、微機電系統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電子物理、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精密機電工程、機械工程、機械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機械與精密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機電工程、機電光工程、機電光系統、應用物理、資源工程、資源環境、能源與資源工程、環境資源管理、綠色能源科技、地球科學、地理環境資源、地質、應用地質、地質科學、地震、礦冶工程、礦業及石油工程、應用地球物理、應用地球科學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1、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2、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3、 材料科學導論
4、 材料科學與工程
5、 材料性質
6、 材料熱力學
7、 物理冶金
8、 材料分析

	類別
	職組
	職系
	類科
	應考資格
	應試科目

	技術
	環保技術
	環保技術
	化學安全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木及水利工程、土木與環境工程、土木工程、土壤、土壤環境科學、工程科學、公共衛生、公害防治、材料及資源工程、化工與材料工程、化學、應用化學、化學工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化學暨生物化學、水土保持、水利及海洋工程、水產製造、水產養殖、水產生物、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生命科學、生物、生物科技、生物資源、生物工程、生物多樣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機電工程、生物環境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生活應用科學、地球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地理環境資源、資源環境、地質、地質科學、昆蟲、河海工程、物理、保健營養、食品科技、食品科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食品衛生、食品營養、海洋生物技術、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海洋資源、海洋環境及工程、海洋環境工程、海洋環境、海洋科學、畜牧、畜牧獸醫、動物、植物、植物保護、植物科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蟲害、園藝、微生物學、資源工程、農業工程、農業化學、農業教育、農業機械工程、農藝、漁業生產與管理、衛生教育、營養、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工程、環境管理、環境工程與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環境科學、環境資源管理、資源與環境科學技術、環境與安全工程、環境保護技術、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環境工程衛生、環境衛生、環境醫學、醫學技術、醫事技術、醫事檢驗、醫學工程、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醫藥化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獸醫、藥學、生物藥學、礦業及石油工程、灌溉工程、工業安全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1、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2、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3、 毒理學(含環境毒理)
4、 環境衛生學
5、 環境化學（含分析化學）
6、 環境微生物學
7、 化學品健康風險評估溝通與管理（含相關法規）
8、 化學品災害風險評估溝通與管理（含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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